
高雄高等行政法院裁定高雄高等行政法院裁定

高等行政訴訟庭第二庭

113年度交上字第163號

上  訴  人  巫靜宜                               

被 上訴 人  高雄市政府交通局

代  表  人  張淑娟             

上列當事人間交通裁決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13年8月8日

本院地方行政訴訟庭112年度交字第712號判決，提起上訴，本院

裁定如下：

　　主  文

一、上訴駁回。

二、上訴審訴訟費用新臺幣750元由上訴人負擔。

    理  由

一、按「交通裁決事件，除本章別有規定外，準用簡易訴訟程序

之規定。」行政訴訟法第237條之9定有明文。次按「簡易訴

訟程序除本章別有規定外，仍適用通常訴訟程序之規定。」

「前項上訴理由應表明下列各款事項：一、原判決所違背之

法令及其具體內容。二、依訴訟資料合於該違背法令之具體

事實。」「（第1項）判決不適用法規或適用不當者，為違

背法令。（第2項）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其判決當然違

背法令：一、判決法院之組織不合法。二、依法律或裁判應

迴避之法官參與裁判。三、行政法院於審判權之有無辨別不

當或違背專屬管轄之規定。但其他法律別有規定者，從其規

定。四、當事人於訴訟未經合法代理或代表。五、違背言詞

辯論公開之規定。六、判決不備理由或理由矛盾。」「除第

259條之1及本章別有規定外，本編第1章及前編第1章之規

定，於高等行政法院上訴審程序準用之」「上訴不合法者，

最高行政法院應以裁定駁回之。」此觀行政訴訟法第236

條、第244條第2項、第243條、第263條之5前段及第249條第

1項前段規定甚明。準此，交通裁決事件之上訴，須以原裁

01

02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03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04

05

06

07

08

09

10

1



判違背法令為理由，並應於上訴理由中表明原判決所違背之

法令及其具體內容之事由或表明依訴訟資料可認為原判決有

違背法令具體事實之事由，此為上訴之合法要件。若未以原

裁判違背法令為理由而上訴並於上訴理由中具體表明者，則

屬欠缺合法要件，其上訴即不合法，應以裁定駁回之。

二、爭訟概要：

　　上訴人所有之車牌號碼000-000號普通重型機車，經民眾檢

舉於民國111年12月8日7時9分許，行經高雄市三民區○○○

近熱河一街口處，有「不依規定駛入來車道」之違規行為，

高雄市政府警察局交通大隊三民一分隊（下稱舉發機關）警

員乃填掣高市警交相字第000000000號舉發違反道路交通管

理事件通知單予以舉發。嗣於應到案日期前向被上訴人陳述

不服，經被上訴人函詢舉發機關後，仍認其有上揭違規行

為。被上訴人乃依行為時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下稱道交

條例）第45條第1項第3款、第63條第1項、行為時違反道路

交通管理事件統一裁罰基準及處理細則、違反道路交通管理

事件統一裁罰基準表等規定，於112年4月17日開立高市交裁

字第00-000000000號裁決書裁處上訴人「罰鍰新臺幣（下

同）900元（業經被上訴人依職權更正裁罰金額），並記違

規點數1點」（下稱原處分）。上訴人不服，提起行政訴

訟，經本院地方行政訴訟庭112年度交字第712號判決（下稱

原判決）撤銷原處分關於「記違規點數1點」部分，其餘之

訴駁回。上訴人不服，遂提起本件上訴。

三、上訴意旨：

（一）上訴人遭民眾檢舉有不依規定駛入來車道之違規行為（下

稱跨越雙黃線），違反道交條例第45條第1項第3款，惟舉

發機關刻意忽略客觀證據，凡上訴人檢舉他人跨越雙黃

線，舉發機關便找盡各種理由不予裁罰，明明上訴人檢舉

之錄影光碟非常清楚，舉發機關就硬是不予裁罰，故意以

車號不明顯無法辨識為由搪塞，提供新事實及新證據以證

明被上訴人對上訴人存有差別待遇。反之，上訴人遭民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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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舉之檢舉照片車牌號碼才稱得上是不清楚，舉發機關承

辦人運用警方電腦系統連線到被上訴人機關始得知車牌號

碼之車主為上訴人，舉發機關承辦人以紅色方框顯示車牌

號碼，達到濃墨、加大、放大之效果，紅色方框內的車牌

號碼係以電腦後製而非行駛機車之車牌號碼，行駛中機車

的車牌號碼應是晃動、模糊狀態。綜上可知舉發機關明顯

有差別待遇，只要上訴人檢舉民眾跨越雙黃線，舉發機關

便找盡各種理由不予裁罰；只要是郭明義同黨檢舉上訴人

（含配偶）汽機車跨越雙黃線，則不論客觀證據是否清

晰，一律從嚴裁罰，違反行政程序法第4條、第5條、第6

條規定。

（二）行政機關就同類事件行使裁量權時，若沒有正當理由即應

受行政先例之拘束，不得為相異的處理，此即為行政自我

拘束原則。若行政機關對於同類事件，在欠缺正當理由的

情況下未遵循行政先例，反而作成不同處理，即屬違反平

等原則。又行政自我拘束原則係指行政機關作成行政處分

時，對於相同或具同一性之事件，應受合法行政先例或行

政慣例之拘束；如無實質正當理由，即應為相同之處理，

以避免人民遭受不能預見之損害。上級行政機關為簡化行

政裁量，往往會頒布「裁量性準則」的行政規則，當行政

機關經常依裁量性準則的行政規則作成裁量時，乃形成一

種行政慣例，使該行政規則具有對外效力。行政機關在沒

有特別情事下，有義務創造出要件上的平等，其要件有

三：1、合於行政目的之裁量性準則。2、須依該裁量性準

則所為之裁量已形成慣例。3、行政慣例係屬行政裁量實

現之結果。平等原則要求恣意的禁止，意即相同的事情為

相同的對待，不同的事情為不同的對待，不得將與事物本

質不相關因素納入考慮，而作為差別對待的基準。但平等

原則並非要求完全不得差別對待，而是要求不得恣意差別

對待，如應區別對待而未區別，亦屬違反平等原則。舉發

機關承辦人已違反平等原則、行政自我拘束與行政慣例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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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差別待遇，舉發機關使用電腦後製（即紅色方框）凸顯

車牌號碼，更加濃墨、放大足以讓弱視者、瞎眼者辨識。

（三）原判決認事用法違誤，上訴人歷次所提補充理由事關舉發

行政行為涉及不法情事，惟原審不察，核認其認事用法有

所違誤，且違背證據法則、論理法則、經驗法則，難謂無

違反法令之處，請求廢棄原判決一部無理由部分。

四、本院之判斷：

（一）上訴人雖主張：原判決認事用法有所違誤，且違背證據法

則、論理法則、經驗法則云云。然按交通裁決事件之上訴

應於上訴理由中表明原判決所違背法令具體內容之事由或

表明依訴訟資料可認為原判決有違背法令具體事實之事

由，始符上訴之合法要件。且按認定事實為事實審之職

權，而證據之證明力如何或如何調查事實，事實審法院有

衡情斟酌之權，苟已斟酌全辯論意旨及調查證據之結果，

並未違背論理法則、經驗法則或證據法則，即不能指為違

法。上訴人所稱本件檢舉影像係經電腦後製等節，業經原

審斟酌全辯論意旨及調查證據之結果於原判決中詳為論

斷。上訴人此部分上訴意旨，無非重申其於原審已提出而

為原審所不採之主張，或就原審取捨證據與認定事實之職

權行使事項予以指摘，僅爭執原處分之適法性，而就原審

已論斷者未具體指明原判決有何不適用法規或適用法規不

當之情形，或有何合於行政訴訟法第237條之9準用第236

條、第243條第2項所列各款之事實，自難認其對原判決之

如何違背法令已有具體之指摘。

（二）上訴人另主張：其提供新事實及新證據以證明被上訴人對

其存有差別待遇；只要其檢舉民眾跨越雙黃線，舉發機關

便找盡各種理由不予裁罰；只要是郭明義同黨檢舉上訴人

（含配偶）汽機車跨越雙黃線，則不論客觀證據是否清

晰，一律從嚴裁罰云云。惟按平等原則係指合法之平等，

不含違法之平等，人民不能據該原則要求行政機關比照違

法前例授予利益，故他人車輛是否違規受罰，無解於上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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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依法所應受罰責。且本件被上訴人係裁決機關而非舉發

機關，上訴人顯係誤解各機關職權區別。此外，本院高等

行政訴訟庭就交通裁決事件之上訴為法律審，依行政訴訟

法第237條之9準用第236條、第254條第1項規定，應以地

方行政訴訟庭交通裁決事件判決確定之事實為判決基礎，

故於地方行政訴訟庭判決後，不得主張新事實或提出新證

據方法而作為提起上訴之理由。上訴人於上訴後提出新證

據爭執舉發機關對其有差別待遇之情事，核屬法律審上訴

中提出新事證，依前揭說明，自非本院所能審酌，且亦非

適法之上訴理由。從而，本件上訴並不合法，依首揭規

定，應以裁定駁回。　

五、上訴審訴訟費用750元應由上訴人負擔。

六、結論：上訴為不合法。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1　　日

                         審判長法官  孫　國　禎

                               法官  林　韋　岑

                               法官  曾　宏　揚

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不得抗告。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2　　日

                             書記官　林　幸　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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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高等行政法院裁定
高等行政訴訟庭第二庭
113年度交上字第163號
上  訴  人  巫靜宜                                
被 上訴 人  高雄市政府交通局


代  表  人  張淑娟              
上列當事人間交通裁決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13年8月8日本院地方行政訴訟庭112年度交字第712號判決，提起上訴，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一、上訴駁回。
二、上訴審訴訟費用新臺幣750元由上訴人負擔。
    理  由
一、按「交通裁決事件，除本章別有規定外，準用簡易訴訟程序之規定。」行政訴訟法第237條之9定有明文。次按「簡易訴訟程序除本章別有規定外，仍適用通常訴訟程序之規定。」「前項上訴理由應表明下列各款事項：一、原判決所違背之法令及其具體內容。二、依訴訟資料合於該違背法令之具體事實。」「（第1項）判決不適用法規或適用不當者，為違背法令。（第2項）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其判決當然違背法令：一、判決法院之組織不合法。二、依法律或裁判應迴避之法官參與裁判。三、行政法院於審判權之有無辨別不當或違背專屬管轄之規定。但其他法律別有規定者，從其規定。四、當事人於訴訟未經合法代理或代表。五、違背言詞辯論公開之規定。六、判決不備理由或理由矛盾。」「除第259條之1及本章別有規定外，本編第1章及前編第1章之規定，於高等行政法院上訴審程序準用之」「上訴不合法者，最高行政法院應以裁定駁回之。」此觀行政訴訟法第236條、第244條第2項、第243條、第263條之5前段及第249條第1項前段規定甚明。準此，交通裁決事件之上訴，須以原裁判違背法令為理由，並應於上訴理由中表明原判決所違背之法令及其具體內容之事由或表明依訴訟資料可認為原判決有違背法令具體事實之事由，此為上訴之合法要件。若未以原裁判違背法令為理由而上訴並於上訴理由中具體表明者，則屬欠缺合法要件，其上訴即不合法，應以裁定駁回之。
二、爭訟概要：
　　上訴人所有之車牌號碼000-000號普通重型機車，經民眾檢舉於民國111年12月8日7時9分許，行經高雄市三民區○○○近熱河一街口處，有「不依規定駛入來車道」之違規行為，高雄市政府警察局交通大隊三民一分隊（下稱舉發機關）警員乃填掣高市警交相字第000000000號舉發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通知單予以舉發。嗣於應到案日期前向被上訴人陳述不服，經被上訴人函詢舉發機關後，仍認其有上揭違規行為。被上訴人乃依行為時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下稱道交條例）第45條第1項第3款、第63條第1項、行為時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統一裁罰基準及處理細則、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統一裁罰基準表等規定，於112年4月17日開立高市交裁字第00-000000000號裁決書裁處上訴人「罰鍰新臺幣（下同）900元（業經被上訴人依職權更正裁罰金額），並記違規點數1點」（下稱原處分）。上訴人不服，提起行政訴訟，經本院地方行政訴訟庭112年度交字第712號判決（下稱原判決）撤銷原處分關於「記違規點數1點」部分，其餘之訴駁回。上訴人不服，遂提起本件上訴。
三、上訴意旨：
（一）上訴人遭民眾檢舉有不依規定駛入來車道之違規行為（下稱跨越雙黃線），違反道交條例第45條第1項第3款，惟舉發機關刻意忽略客觀證據，凡上訴人檢舉他人跨越雙黃線，舉發機關便找盡各種理由不予裁罰，明明上訴人檢舉之錄影光碟非常清楚，舉發機關就硬是不予裁罰，故意以車號不明顯無法辨識為由搪塞，提供新事實及新證據以證明被上訴人對上訴人存有差別待遇。反之，上訴人遭民眾檢舉之檢舉照片車牌號碼才稱得上是不清楚，舉發機關承辦人運用警方電腦系統連線到被上訴人機關始得知車牌號碼之車主為上訴人，舉發機關承辦人以紅色方框顯示車牌號碼，達到濃墨、加大、放大之效果，紅色方框內的車牌號碼係以電腦後製而非行駛機車之車牌號碼，行駛中機車的車牌號碼應是晃動、模糊狀態。綜上可知舉發機關明顯有差別待遇，只要上訴人檢舉民眾跨越雙黃線，舉發機關便找盡各種理由不予裁罰；只要是郭明義同黨檢舉上訴人（含配偶）汽機車跨越雙黃線，則不論客觀證據是否清晰，一律從嚴裁罰，違反行政程序法第4條、第5條、第6條規定。
（二）行政機關就同類事件行使裁量權時，若沒有正當理由即應受行政先例之拘束，不得為相異的處理，此即為行政自我拘束原則。若行政機關對於同類事件，在欠缺正當理由的情況下未遵循行政先例，反而作成不同處理，即屬違反平等原則。又行政自我拘束原則係指行政機關作成行政處分時，對於相同或具同一性之事件，應受合法行政先例或行政慣例之拘束；如無實質正當理由，即應為相同之處理，以避免人民遭受不能預見之損害。上級行政機關為簡化行政裁量，往往會頒布「裁量性準則」的行政規則，當行政機關經常依裁量性準則的行政規則作成裁量時，乃形成一種行政慣例，使該行政規則具有對外效力。行政機關在沒有特別情事下，有義務創造出要件上的平等，其要件有三：1、合於行政目的之裁量性準則。2、須依該裁量性準則所為之裁量已形成慣例。3、行政慣例係屬行政裁量實現之結果。平等原則要求恣意的禁止，意即相同的事情為相同的對待，不同的事情為不同的對待，不得將與事物本質不相關因素納入考慮，而作為差別對待的基準。但平等原則並非要求完全不得差別對待，而是要求不得恣意差別對待，如應區別對待而未區別，亦屬違反平等原則。舉發機關承辦人已違反平等原則、行政自我拘束與行政慣例而為差別待遇，舉發機關使用電腦後製（即紅色方框）凸顯車牌號碼，更加濃墨、放大足以讓弱視者、瞎眼者辨識。
（三）原判決認事用法違誤，上訴人歷次所提補充理由事關舉發行政行為涉及不法情事，惟原審不察，核認其認事用法有所違誤，且違背證據法則、論理法則、經驗法則，難謂無違反法令之處，請求廢棄原判決一部無理由部分。
四、本院之判斷：
（一）上訴人雖主張：原判決認事用法有所違誤，且違背證據法則、論理法則、經驗法則云云。然按交通裁決事件之上訴應於上訴理由中表明原判決所違背法令具體內容之事由或表明依訴訟資料可認為原判決有違背法令具體事實之事由，始符上訴之合法要件。且按認定事實為事實審之職權，而證據之證明力如何或如何調查事實，事實審法院有衡情斟酌之權，苟已斟酌全辯論意旨及調查證據之結果，並未違背論理法則、經驗法則或證據法則，即不能指為違法。上訴人所稱本件檢舉影像係經電腦後製等節，業經原審斟酌全辯論意旨及調查證據之結果於原判決中詳為論斷。上訴人此部分上訴意旨，無非重申其於原審已提出而為原審所不採之主張，或就原審取捨證據與認定事實之職權行使事項予以指摘，僅爭執原處分之適法性，而就原審已論斷者未具體指明原判決有何不適用法規或適用法規不當之情形，或有何合於行政訴訟法第237條之9準用第236條、第243條第2項所列各款之事實，自難認其對原判決之如何違背法令已有具體之指摘。
（二）上訴人另主張：其提供新事實及新證據以證明被上訴人對其存有差別待遇；只要其檢舉民眾跨越雙黃線，舉發機關便找盡各種理由不予裁罰；只要是郭明義同黨檢舉上訴人（含配偶）汽機車跨越雙黃線，則不論客觀證據是否清晰，一律從嚴裁罰云云。惟按平等原則係指合法之平等，不含違法之平等，人民不能據該原則要求行政機關比照違法前例授予利益，故他人車輛是否違規受罰，無解於上訴人依法所應受罰責。且本件被上訴人係裁決機關而非舉發機關，上訴人顯係誤解各機關職權區別。此外，本院高等行政訴訟庭就交通裁決事件之上訴為法律審，依行政訴訟法第237條之9準用第236條、第254條第1項規定，應以地方行政訴訟庭交通裁決事件判決確定之事實為判決基礎，故於地方行政訴訟庭判決後，不得主張新事實或提出新證據方法而作為提起上訴之理由。上訴人於上訴後提出新證據爭執舉發機關對其有差別待遇之情事，核屬法律審上訴中提出新事證，依前揭說明，自非本院所能審酌，且亦非適法之上訴理由。從而，本件上訴並不合法，依首揭規定，應以裁定駁回。　
五、上訴審訴訟費用750元應由上訴人負擔。
六、結論：上訴為不合法。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1　　日
                         審判長法官  孫　國　禎
                               法官  林　韋　岑
                               法官  曾　宏　揚
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不得抗告。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2　　日


                             書記官　林　幸　怡

高雄高等行政法院裁定
高等行政訴訟庭第二庭
113年度交上字第163號
上  訴  人  巫靜宜                                
被 上訴 人  高雄市政府交通局

代  表  人  張淑娟              
上列當事人間交通裁決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13年8月8日
本院地方行政訴訟庭112年度交字第712號判決，提起上訴，本院
裁定如下：
　　主  文
一、上訴駁回。
二、上訴審訴訟費用新臺幣750元由上訴人負擔。
    理  由
一、按「交通裁決事件，除本章別有規定外，準用簡易訴訟程序
    之規定。」行政訴訟法第237條之9定有明文。次按「簡易訴
    訟程序除本章別有規定外，仍適用通常訴訟程序之規定。」
    「前項上訴理由應表明下列各款事項：一、原判決所違背之
    法令及其具體內容。二、依訴訟資料合於該違背法令之具體
    事實。」「（第1項）判決不適用法規或適用不當者，為違
    背法令。（第2項）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其判決當然違
    背法令：一、判決法院之組織不合法。二、依法律或裁判應
    迴避之法官參與裁判。三、行政法院於審判權之有無辨別不
    當或違背專屬管轄之規定。但其他法律別有規定者，從其規
    定。四、當事人於訴訟未經合法代理或代表。五、違背言詞
    辯論公開之規定。六、判決不備理由或理由矛盾。」「除第
    259條之1及本章別有規定外，本編第1章及前編第1章之規定
    ，於高等行政法院上訴審程序準用之」「上訴不合法者，最
    高行政法院應以裁定駁回之。」此觀行政訴訟法第236條、
    第244條第2項、第243條、第263條之5前段及第249條第1項
    前段規定甚明。準此，交通裁決事件之上訴，須以原裁判違
    背法令為理由，並應於上訴理由中表明原判決所違背之法令
    及其具體內容之事由或表明依訴訟資料可認為原判決有違背
    法令具體事實之事由，此為上訴之合法要件。若未以原裁判
    違背法令為理由而上訴並於上訴理由中具體表明者，則屬欠
    缺合法要件，其上訴即不合法，應以裁定駁回之。
二、爭訟概要：
　　上訴人所有之車牌號碼000-000號普通重型機車，經民眾檢
    舉於民國111年12月8日7時9分許，行經高雄市三民區○○○近
    熱河一街口處，有「不依規定駛入來車道」之違規行為，高
    雄市政府警察局交通大隊三民一分隊（下稱舉發機關）警員
    乃填掣高市警交相字第000000000號舉發違反道路交通管理
    事件通知單予以舉發。嗣於應到案日期前向被上訴人陳述不
    服，經被上訴人函詢舉發機關後，仍認其有上揭違規行為。
    被上訴人乃依行為時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下稱道交條例
    ）第45條第1項第3款、第63條第1項、行為時違反道路交通
    管理事件統一裁罰基準及處理細則、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
    統一裁罰基準表等規定，於112年4月17日開立高市交裁字第
    00-000000000號裁決書裁處上訴人「罰鍰新臺幣（下同）90
    0元（業經被上訴人依職權更正裁罰金額），並記違規點數1
    點」（下稱原處分）。上訴人不服，提起行政訴訟，經本院
    地方行政訴訟庭112年度交字第712號判決（下稱原判決）撤
    銷原處分關於「記違規點數1點」部分，其餘之訴駁回。上
    訴人不服，遂提起本件上訴。
三、上訴意旨：
（一）上訴人遭民眾檢舉有不依規定駛入來車道之違規行為（下
      稱跨越雙黃線），違反道交條例第45條第1項第3款，惟舉
      發機關刻意忽略客觀證據，凡上訴人檢舉他人跨越雙黃線
      ，舉發機關便找盡各種理由不予裁罰，明明上訴人檢舉之
      錄影光碟非常清楚，舉發機關就硬是不予裁罰，故意以車
      號不明顯無法辨識為由搪塞，提供新事實及新證據以證明
      被上訴人對上訴人存有差別待遇。反之，上訴人遭民眾檢
      舉之檢舉照片車牌號碼才稱得上是不清楚，舉發機關承辦
      人運用警方電腦系統連線到被上訴人機關始得知車牌號碼
      之車主為上訴人，舉發機關承辦人以紅色方框顯示車牌號
      碼，達到濃墨、加大、放大之效果，紅色方框內的車牌號
      碼係以電腦後製而非行駛機車之車牌號碼，行駛中機車的
      車牌號碼應是晃動、模糊狀態。綜上可知舉發機關明顯有
      差別待遇，只要上訴人檢舉民眾跨越雙黃線，舉發機關便
      找盡各種理由不予裁罰；只要是郭明義同黨檢舉上訴人（
      含配偶）汽機車跨越雙黃線，則不論客觀證據是否清晰，
      一律從嚴裁罰，違反行政程序法第4條、第5條、第6條規
      定。
（二）行政機關就同類事件行使裁量權時，若沒有正當理由即應
      受行政先例之拘束，不得為相異的處理，此即為行政自我
      拘束原則。若行政機關對於同類事件，在欠缺正當理由的
      情況下未遵循行政先例，反而作成不同處理，即屬違反平
      等原則。又行政自我拘束原則係指行政機關作成行政處分
      時，對於相同或具同一性之事件，應受合法行政先例或行
      政慣例之拘束；如無實質正當理由，即應為相同之處理，
      以避免人民遭受不能預見之損害。上級行政機關為簡化行
      政裁量，往往會頒布「裁量性準則」的行政規則，當行政
      機關經常依裁量性準則的行政規則作成裁量時，乃形成一
      種行政慣例，使該行政規則具有對外效力。行政機關在沒
      有特別情事下，有義務創造出要件上的平等，其要件有三
      ：1、合於行政目的之裁量性準則。2、須依該裁量性準則
      所為之裁量已形成慣例。3、行政慣例係屬行政裁量實現
      之結果。平等原則要求恣意的禁止，意即相同的事情為相
      同的對待，不同的事情為不同的對待，不得將與事物本質
      不相關因素納入考慮，而作為差別對待的基準。但平等原
      則並非要求完全不得差別對待，而是要求不得恣意差別對
      待，如應區別對待而未區別，亦屬違反平等原則。舉發機
      關承辦人已違反平等原則、行政自我拘束與行政慣例而為
      差別待遇，舉發機關使用電腦後製（即紅色方框）凸顯車
      牌號碼，更加濃墨、放大足以讓弱視者、瞎眼者辨識。
（三）原判決認事用法違誤，上訴人歷次所提補充理由事關舉發
      行政行為涉及不法情事，惟原審不察，核認其認事用法有
      所違誤，且違背證據法則、論理法則、經驗法則，難謂無
      違反法令之處，請求廢棄原判決一部無理由部分。
四、本院之判斷：
（一）上訴人雖主張：原判決認事用法有所違誤，且違背證據法
      則、論理法則、經驗法則云云。然按交通裁決事件之上訴
      應於上訴理由中表明原判決所違背法令具體內容之事由或
      表明依訴訟資料可認為原判決有違背法令具體事實之事由
      ，始符上訴之合法要件。且按認定事實為事實審之職權，
      而證據之證明力如何或如何調查事實，事實審法院有衡情
      斟酌之權，苟已斟酌全辯論意旨及調查證據之結果，並未
      違背論理法則、經驗法則或證據法則，即不能指為違法。
      上訴人所稱本件檢舉影像係經電腦後製等節，業經原審斟
      酌全辯論意旨及調查證據之結果於原判決中詳為論斷。上
      訴人此部分上訴意旨，無非重申其於原審已提出而為原審
      所不採之主張，或就原審取捨證據與認定事實之職權行使
      事項予以指摘，僅爭執原處分之適法性，而就原審已論斷
      者未具體指明原判決有何不適用法規或適用法規不當之情
      形，或有何合於行政訴訟法第237條之9準用第236條、第2
      43條第2項所列各款之事實，自難認其對原判決之如何違
      背法令已有具體之指摘。
（二）上訴人另主張：其提供新事實及新證據以證明被上訴人對
      其存有差別待遇；只要其檢舉民眾跨越雙黃線，舉發機關
      便找盡各種理由不予裁罰；只要是郭明義同黨檢舉上訴人
      （含配偶）汽機車跨越雙黃線，則不論客觀證據是否清晰
      ，一律從嚴裁罰云云。惟按平等原則係指合法之平等，不
      含違法之平等，人民不能據該原則要求行政機關比照違法
      前例授予利益，故他人車輛是否違規受罰，無解於上訴人
      依法所應受罰責。且本件被上訴人係裁決機關而非舉發機
      關，上訴人顯係誤解各機關職權區別。此外，本院高等行
      政訴訟庭就交通裁決事件之上訴為法律審，依行政訴訟法
      第237條之9準用第236條、第254條第1項規定，應以地方
      行政訴訟庭交通裁決事件判決確定之事實為判決基礎，故
      於地方行政訴訟庭判決後，不得主張新事實或提出新證據
      方法而作為提起上訴之理由。上訴人於上訴後提出新證據
      爭執舉發機關對其有差別待遇之情事，核屬法律審上訴中
      提出新事證，依前揭說明，自非本院所能審酌，且亦非適
      法之上訴理由。從而，本件上訴並不合法，依首揭規定，
      應以裁定駁回。　
五、上訴審訴訟費用750元應由上訴人負擔。
六、結論：上訴為不合法。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1　　日
                         審判長法官  孫　國　禎
                               法官  林　韋　岑
                               法官  曾　宏　揚
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不得抗告。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2　　日

                             書記官　林　幸　怡



高雄高等行政法院裁定
高等行政訴訟庭第二庭
113年度交上字第163號
上  訴  人  巫靜宜                                
被 上訴 人  高雄市政府交通局

代  表  人  張淑娟              
上列當事人間交通裁決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13年8月8日本院地方行政訴訟庭112年度交字第712號判決，提起上訴，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一、上訴駁回。
二、上訴審訴訟費用新臺幣750元由上訴人負擔。
    理  由
一、按「交通裁決事件，除本章別有規定外，準用簡易訴訟程序之規定。」行政訴訟法第237條之9定有明文。次按「簡易訴訟程序除本章別有規定外，仍適用通常訴訟程序之規定。」「前項上訴理由應表明下列各款事項：一、原判決所違背之法令及其具體內容。二、依訴訟資料合於該違背法令之具體事實。」「（第1項）判決不適用法規或適用不當者，為違背法令。（第2項）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其判決當然違背法令：一、判決法院之組織不合法。二、依法律或裁判應迴避之法官參與裁判。三、行政法院於審判權之有無辨別不當或違背專屬管轄之規定。但其他法律別有規定者，從其規定。四、當事人於訴訟未經合法代理或代表。五、違背言詞辯論公開之規定。六、判決不備理由或理由矛盾。」「除第259條之1及本章別有規定外，本編第1章及前編第1章之規定，於高等行政法院上訴審程序準用之」「上訴不合法者，最高行政法院應以裁定駁回之。」此觀行政訴訟法第236條、第244條第2項、第243條、第263條之5前段及第249條第1項前段規定甚明。準此，交通裁決事件之上訴，須以原裁判違背法令為理由，並應於上訴理由中表明原判決所違背之法令及其具體內容之事由或表明依訴訟資料可認為原判決有違背法令具體事實之事由，此為上訴之合法要件。若未以原裁判違背法令為理由而上訴並於上訴理由中具體表明者，則屬欠缺合法要件，其上訴即不合法，應以裁定駁回之。
二、爭訟概要：
　　上訴人所有之車牌號碼000-000號普通重型機車，經民眾檢舉於民國111年12月8日7時9分許，行經高雄市三民區○○○近熱河一街口處，有「不依規定駛入來車道」之違規行為，高雄市政府警察局交通大隊三民一分隊（下稱舉發機關）警員乃填掣高市警交相字第000000000號舉發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通知單予以舉發。嗣於應到案日期前向被上訴人陳述不服，經被上訴人函詢舉發機關後，仍認其有上揭違規行為。被上訴人乃依行為時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下稱道交條例）第45條第1項第3款、第63條第1項、行為時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統一裁罰基準及處理細則、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統一裁罰基準表等規定，於112年4月17日開立高市交裁字第00-000000000號裁決書裁處上訴人「罰鍰新臺幣（下同）900元（業經被上訴人依職權更正裁罰金額），並記違規點數1點」（下稱原處分）。上訴人不服，提起行政訴訟，經本院地方行政訴訟庭112年度交字第712號判決（下稱原判決）撤銷原處分關於「記違規點數1點」部分，其餘之訴駁回。上訴人不服，遂提起本件上訴。
三、上訴意旨：
（一）上訴人遭民眾檢舉有不依規定駛入來車道之違規行為（下稱跨越雙黃線），違反道交條例第45條第1項第3款，惟舉發機關刻意忽略客觀證據，凡上訴人檢舉他人跨越雙黃線，舉發機關便找盡各種理由不予裁罰，明明上訴人檢舉之錄影光碟非常清楚，舉發機關就硬是不予裁罰，故意以車號不明顯無法辨識為由搪塞，提供新事實及新證據以證明被上訴人對上訴人存有差別待遇。反之，上訴人遭民眾檢舉之檢舉照片車牌號碼才稱得上是不清楚，舉發機關承辦人運用警方電腦系統連線到被上訴人機關始得知車牌號碼之車主為上訴人，舉發機關承辦人以紅色方框顯示車牌號碼，達到濃墨、加大、放大之效果，紅色方框內的車牌號碼係以電腦後製而非行駛機車之車牌號碼，行駛中機車的車牌號碼應是晃動、模糊狀態。綜上可知舉發機關明顯有差別待遇，只要上訴人檢舉民眾跨越雙黃線，舉發機關便找盡各種理由不予裁罰；只要是郭明義同黨檢舉上訴人（含配偶）汽機車跨越雙黃線，則不論客觀證據是否清晰，一律從嚴裁罰，違反行政程序法第4條、第5條、第6條規定。
（二）行政機關就同類事件行使裁量權時，若沒有正當理由即應受行政先例之拘束，不得為相異的處理，此即為行政自我拘束原則。若行政機關對於同類事件，在欠缺正當理由的情況下未遵循行政先例，反而作成不同處理，即屬違反平等原則。又行政自我拘束原則係指行政機關作成行政處分時，對於相同或具同一性之事件，應受合法行政先例或行政慣例之拘束；如無實質正當理由，即應為相同之處理，以避免人民遭受不能預見之損害。上級行政機關為簡化行政裁量，往往會頒布「裁量性準則」的行政規則，當行政機關經常依裁量性準則的行政規則作成裁量時，乃形成一種行政慣例，使該行政規則具有對外效力。行政機關在沒有特別情事下，有義務創造出要件上的平等，其要件有三：1、合於行政目的之裁量性準則。2、須依該裁量性準則所為之裁量已形成慣例。3、行政慣例係屬行政裁量實現之結果。平等原則要求恣意的禁止，意即相同的事情為相同的對待，不同的事情為不同的對待，不得將與事物本質不相關因素納入考慮，而作為差別對待的基準。但平等原則並非要求完全不得差別對待，而是要求不得恣意差別對待，如應區別對待而未區別，亦屬違反平等原則。舉發機關承辦人已違反平等原則、行政自我拘束與行政慣例而為差別待遇，舉發機關使用電腦後製（即紅色方框）凸顯車牌號碼，更加濃墨、放大足以讓弱視者、瞎眼者辨識。
（三）原判決認事用法違誤，上訴人歷次所提補充理由事關舉發行政行為涉及不法情事，惟原審不察，核認其認事用法有所違誤，且違背證據法則、論理法則、經驗法則，難謂無違反法令之處，請求廢棄原判決一部無理由部分。
四、本院之判斷：
（一）上訴人雖主張：原判決認事用法有所違誤，且違背證據法則、論理法則、經驗法則云云。然按交通裁決事件之上訴應於上訴理由中表明原判決所違背法令具體內容之事由或表明依訴訟資料可認為原判決有違背法令具體事實之事由，始符上訴之合法要件。且按認定事實為事實審之職權，而證據之證明力如何或如何調查事實，事實審法院有衡情斟酌之權，苟已斟酌全辯論意旨及調查證據之結果，並未違背論理法則、經驗法則或證據法則，即不能指為違法。上訴人所稱本件檢舉影像係經電腦後製等節，業經原審斟酌全辯論意旨及調查證據之結果於原判決中詳為論斷。上訴人此部分上訴意旨，無非重申其於原審已提出而為原審所不採之主張，或就原審取捨證據與認定事實之職權行使事項予以指摘，僅爭執原處分之適法性，而就原審已論斷者未具體指明原判決有何不適用法規或適用法規不當之情形，或有何合於行政訴訟法第237條之9準用第236條、第243條第2項所列各款之事實，自難認其對原判決之如何違背法令已有具體之指摘。
（二）上訴人另主張：其提供新事實及新證據以證明被上訴人對其存有差別待遇；只要其檢舉民眾跨越雙黃線，舉發機關便找盡各種理由不予裁罰；只要是郭明義同黨檢舉上訴人（含配偶）汽機車跨越雙黃線，則不論客觀證據是否清晰，一律從嚴裁罰云云。惟按平等原則係指合法之平等，不含違法之平等，人民不能據該原則要求行政機關比照違法前例授予利益，故他人車輛是否違規受罰，無解於上訴人依法所應受罰責。且本件被上訴人係裁決機關而非舉發機關，上訴人顯係誤解各機關職權區別。此外，本院高等行政訴訟庭就交通裁決事件之上訴為法律審，依行政訴訟法第237條之9準用第236條、第254條第1項規定，應以地方行政訴訟庭交通裁決事件判決確定之事實為判決基礎，故於地方行政訴訟庭判決後，不得主張新事實或提出新證據方法而作為提起上訴之理由。上訴人於上訴後提出新證據爭執舉發機關對其有差別待遇之情事，核屬法律審上訴中提出新事證，依前揭說明，自非本院所能審酌，且亦非適法之上訴理由。從而，本件上訴並不合法，依首揭規定，應以裁定駁回。　
五、上訴審訴訟費用750元應由上訴人負擔。
六、結論：上訴為不合法。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1　　日
                         審判長法官  孫　國　禎
                               法官  林　韋　岑
                               法官  曾　宏　揚
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不得抗告。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2　　日

                             書記官　林　幸　怡


